實驗室意外災害通報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

填表注意事項：1.如遇意外災害事故，務必於每月十號前填妥此表，並交至環安中心工安組。
2.如無意外災害事故發生，則無須回報，填表人為場所負責人。

3.本表乙式三份，分別由場所負責人、系(所)環安委員及環安中心工安組存查。

4.如有任何疑問請洽本校環安中心工安組(分機：52201)。

	發生系別：
	發生時間：

	發生場所(實驗室)：

	事故類別
	(虛驚事故(無人傷亡)
	(一般事故(一人受傷)
	(重大事故(三人以上傷亡)

	災害分類
	1.（ ）火災
	2.（ ）機械
	3. （ ）電氣

	
	4.（ ）化學
	5.（ ）爆炸
	6. （ ）高壓氣體

	
	7.（ ）高溫灼傷
	8.（ ）墜滾跌撞
	9. （ ）其他

	發生經過：



	發生原因：



	善後處理概況：



	場所負責人
	系(所)

環安委員
	系(所)主任
	安全衛生組
主管
	環安中心
主任
	校長

	
	
	
	
	
	


